
红河州生态环境局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进

行审查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我局拟对以下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进行审查。现将拟审查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

公示。

联系电话：0873-3856544、0873-3197054（州政务服务中心 1楼 C区投资项

目审批服务区 C11号生态环境综合窗口）

公示期：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

人、利害关系人可提出听证申请。

通讯地址：蒙自市观澜路中段红河州生态环境局环境影响评价科

传 真：0873-3856544

邮 编：661199

项目名称

云南解化搬迁转

型升级建设 50万
吨合成氨及下游

项目

建设地点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开远市

蒙自经济技术开发

区开远小龙潭化工

园区

建设单位
云南解化清洁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类型
环境影响报告

书

环境影响评价

机构
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

本项目是以煤为原料，通过气化、净化、氨合成等过程生产50万吨/年合成氨，进而生产尿素、稀硝酸、硝

酸铵溶液、尿基复合肥、硝基复合肥等，副产品有氨水、硫磺、硫酸铵等。本项目年操作时间7200小时，各工艺

装置操作弹性为60%～110%。主要建设内容为50万吨/年合成氨装置（含气化装置、净化装置、氨合成装置、制

氧能力55000Nm
3
/h空分装置）、50万吨/年尿素装置、54万吨/年硝酸装置（含搬迁的27万吨/年硝酸生产线A和新

建的27万吨/年硝酸生产线B）、55万吨/年硝酸铵装置（含搬迁的20万吨/年硝酸铵生产线A和新建的35万吨/年硝

酸铵生产线B）、60万吨/年水溶性复合肥装置（含30万吨/年硝基复合肥生产线和30万吨/年尿基复合肥生产线），

以及配套的公用工程（含为园区代建的动力站3×190t/h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辅助生产设施和生活福利设

施等。项目总投资723827.18万元，环保投资约为41530万元，占总投资的5.7%。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一、施工期

1、废气

施工扬尘主要出现在土方阶段，一般在土方作业过程中产生，当作业停止或频率降低后，污染影响也会随之

减小或降低。施工现场的运输、施工车辆行驶也会造成地面的扬尘。施工产生的扬尘主要对施工人员会有一定影

响，应采取必要的降尘措施和个人防护措施；施工期施工机械与运输车辆尾气中的 CO、NOx、非甲烷总烃、SO2

和 TSP等污染物将直接进入大气，将增加施工路段和运输道路沿线的空气污染物排放，影响到沿线空气质量，但



车辆废气排放是小范围的短期影响；施工各种燃油机械的废气排放、以及施工队伍临时食堂炉灶的油烟排放，主

要污染物为 NOx、CO和烃类等。这些污染物排放量较小，且项目位于工业园区内，周围村庄距离项目有一定距

离（厂址内的梅塘村在本项目投产前全部搬迁），周围居民受到的影响较小；施工过程挥发性有机物主要产生于

调漆、喷漆、流平、烘干、清洗等涂装工序，在施工过程中使用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的涂料产品，从源头上

减少 VOCs排放，优化涂装工艺，尽量将涂装作业布置于密闭的空间内，在空间内集中回收处理，减少 VOCs的
扩散。在涂装工艺完成后，VOCs的排放影响会快速降低，其影响是短暂的。

2、废水

施工生产废水包括砂石冲洗水，砼养护水、场地冲洗水以及机械设备运转的冷却水和洗涤水、混凝土搅拌机

及输送系统冲洗废水，经沉淀处理后重复利用；施工期生活污水经临时化粪池+一体化设施处理后达到《城市污

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GB/T18920-2020）要求作为绿化和施工降尘用水。

3、固体废物

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经分类、统一收集后，定期由厂区环卫部门统一送至市政环卫部门接收处理，不会对周围

环境造成明显的影响。建筑垃圾在采取有计划的堆放，按要求分类处置、综合回收利用后，对环境影响小。

4、噪声

施工期间常见的主要噪声污染源为施工机械、运输车辆等产生的噪声，距离本项目最近居民点梅塘村已搬迁，

因此厂区施工产生的噪声不会对周围居民区产生影响。

二、运营期

1、废气

含尘气体：主要采用袋式除尘，其去除效率均大于 99%。酸性气回收及治理：设置硫回收单元，采用纯氧高

温燃烧+两级催化 Claus工艺回收硫，硫回收单元总硫回收率约 95.3%，硫回收产生的制硫尾气经尾气焚烧炉焚烧

后，再送动力站锅炉氨法脱硫设施进一步脱硫后排入大气。稀硝酸装置工艺尾气：两套稀硝酸装置生产尾气采用

选择性催化还原（SCR）法脱硝，脱硝效率约 85.9%。动力站锅炉烟气 NOx治理采用低氮燃烧（循环流化床）和

SNCR-SCR(2层催化剂)脱硝，脱硝效率 83.4%以上；脱硫采用炉外氨法烟气脱硫，一炉一塔配制，脱硫效率 98.7%；

除尘采用脉冲式布袋除尘器（除尘效率 99.9%以上）+湿法脱硫协同除尘（即氨法脱硫），锅炉烟气出口设在线监

测设施（CEMS）进行监测。净化装置低温甲醇洗单元工艺尾气：采用脱盐水洗涤处理，甲醇去除率约 84.3%。

尿素装置工艺放空气：合成工段工艺放空气先后在低压吸收塔用工艺冷凝液和蒸汽冷凝液洗涤回收氨，循环工段

和蒸发工段工艺放空气在常压吸收塔用工艺冷凝液洗涤回收氨，以上工艺放空气再进入酸洗涤塔酸洗处理；造粒

塔放空气采用水解解析液和蒸汽冷凝液洗涤处理。尿基水溶性和硝基复合肥装置原料混合熔融尾气及造粒尾气采

用蒸汽冷凝液洗涤处理。污水处理站臭气处理经“一级喷淋洗涤塔+生物处理+除湿器+一级活性炭吸附塔”处理。

采用上述措施后可确保大气污染物达标排放。根据大气预测结果，本项目不需设置大气防护距离，且对周围环境

空气的影响可以接受。

2、废水

本项目在装置内设置废水预处理：气化装置设置渣水处理单元，渣水先通过高压闪蒸+低压闪蒸+真空闪蒸解

析出溶解的气体，再通过絮凝沉淀将渣水分离，大部分灰水回用，部分灰水送污水处理站进一步处理；净化装置

变换单元设置汽提塔，对工艺冷凝液和洗氨水进行蒸汽汽提处理，汽提后工艺冷凝液返回气化装置利用；低温甲

醇洗单元设置甲醇/水分离塔，回收甲醇并降低外排废水的甲醇浓度；尿素装置设置工艺冷凝液处理设施，采用

水解解吸工艺回收工艺冷凝液中的尿素、氨等物料，外排的解吸水送脱盐水站利用；硝酸铵装置设废水预处理设

施，采用电渗析法处理回收工艺废水中的氨氮及硝酸铵，并降低外排废水中的氨氮、硝酸氮浓度，处理后的废水

排至污水处理站进一步处理。

本项目设置全厂污水处理站和回用水站。污水处理站处理用于处理生活污水、生产污水及装置地坪冲洗水等，

设计规模 300m3/h，污水处理站采用“预处理工艺+改良型 SBR+反硝化滤池”工艺，处理后尾水再进回用水站进

一步处理；回用水站用于处理循环水站排污水、脱盐水站排水、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尾水，处理设计规模 800m3/h，
处理采用“混凝沉淀+BAF+超滤+一级反渗透+二级反渗透”工艺。回用水水质应满足《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

规范》(GB/T50050-2017)中再生水水质指标，其余污水经“臭氧氧化+BAF”工艺处理出水水质达到《合成氨工业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8-2013）表 2间接排放后（如有硝酸装置工艺废水排放时，同时执行《硝酸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GB26131-2010）表 2间接排放，并从严执行标准中相关限值）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

本项目外排废水水量满足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要求，水质符合园区污水处理厂接纳水质要求，云南解化

公司已与开远产业园区管委会签订相关协议，园区污水处理厂同意接纳本项目排水。



3、固体废物

本项目设置危险废物暂存库，占地 10m×20m，用于各装置及设施排放的废催化剂、废液、被污染的过滤介

质等危险废物在外送第三方前的临时存放。在厂区东北侧，气化装置北侧配套建设 1座全封闭式中间渣场，占地

约 4500m2，储存能力为 1.3万吨，用于临时存放气化粗渣和细渣、锅炉粗渣以及属于一般工业固体的废催化剂、

废瓷球、废过滤剂、化学污泥等；气化粗渣和细渣、锅炉的灰渣可作为建筑材料生产企业的原料进行综合利用，

企业拟按现有工程的处理模式与相关建材企业签订接收协议，当综合利用不畅时，送园区渣场堆存处理；本项目

产生无回收利用价值的废催化剂、废液、粘有污染物的过滤介质、含杂质的化学品等，拟送云南大地丰源环保有

限公司（昆明危险废物处理处置中心）进行处置。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由园区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和处理。

4、噪声

本项目正常运行时，厂界噪声贡献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3类
声环境功能区标准（昼间 LAeq≤65 dB(A)，夜间 LAeq≤55dB(A)）的要求。在设备选型时应尽量选用低噪设备，

并要求供应商采取必要的措施，如隔声罩、消音器等，控制设备噪声，从源头上降低噪声源强；从传播途径上进

行控制，采取隔声、减振等噪声综合治理措施，如对大功率压缩机，除在设备进口和出口管线上设置消音器外，

还设置在厂房内，以降低噪声传播水平。最后对受体进行预防和控制，为避免人员受到噪声损害，通过岗位操作

管理，严格规定高噪车间不可长期停留、对必须在高噪声环境中作业的人员应配备个人防护用品等。在总体平面

布置上合理布局，充分利用建筑物、绿化的屏障作用和距离衰减作用，以达到降噪要求。高噪声设备尽量隔离布

置在室内。

5、土壤和地下水

地下水数值模拟结果表明，正常情况下，项目运营造成地下水环境污染的可能性不大。以非正常情况下模拟

项目区废水持续渗漏，在不考虑建筑防渗层阻隔的条件下直接进入下伏岩溶含水层，预测出特征污染因子在预定

时间内的扩散浓度及影响范围有限，结果可以接受；但若事故工况下，不能及时切断污染源，随渗漏持续时间越

长，污染范围会进一步扩大，对场区及下游地下水环境造成较大影响，区域地下水污染风险较高。

根据土壤预测结果，在考虑项目排放的汞全部进入土壤的情况下，预测时段均能够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要求；根据垂直入渗预测，在事故状况

下，随着氰化物和氨氮污染物不断的下渗，下边界浓度有上升的趋势。

针对项目可能发生的地下水和土壤污染，本项目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按照“源头控制、分区防治、污染监控、

应急响应”相结合的原则，土壤污染防治措施按照“源头控制、过程防控”相结合的原则，从污染物的产生、入渗、

迁移、应急响应等环节进行全方位控制。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保证持续有效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

失、扬散。采用先进、成熟、可靠的工艺技术和较清洁的原辅材料，并对产生的废物进行合理的回用和处置，以

尽可能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根据《石油化工工程防渗技术规范》（GB/T50934-2013）中相关要求，结合本

项目工艺装置、物料与污染物的特点和性质，将本项目按照重点污染防治区、一般污染防治区、非污染区进行分

区防渗，防渗设计需满足执行《石油化工工程防渗技术规范》(GB/T50934-2013)的要求，危废暂存库防渗应满足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要求，中间渣场防渗应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

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的规定。为了及时准确地掌握厂区及下游地区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和地下水体

中污染物的动态变化，本项目拟建立覆盖全厂的地下水长期监控系统，包括科学、合理地设置地下水污染监控井，

建立完善的监测制度，配备先进的检测仪器和设备，以便及时发现，及时控制。建立土壤环境跟踪监测计划和跟

踪监测制度。本项目应制定专门的地下水风险事故应急响应预案，明确风险事故状态下应采取的封闭、截留等措

施，提出防止受污染的地下水扩散和对受污染的土壤、地下水进行治理的具体方案。一旦发现地下水和土壤污染

事故，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应急措施控制土壤、地下水污染，并使污染得到治理。

6、环境风险

本项目大气环境敏感目标主要为厂址周边的村庄，地表水敏感目标为南盘江，地下水敏感目标为矿务局生活

饮用水取水点。煤气化装置 CO泄漏事故，CO浓度达到毒性终点浓度-1 的最远距离为 1110m，此范围内没有环

境敏感目标；CO浓度达到毒性终点浓度-2的最远距离为 2872m，此范围内涉及的环境敏感目标为红坡头村（约

753人）；硫磺回收单元 H2S泄漏事故，H2S浓度达到毒性终点浓度-1的最远距离为 1937m，此范围内没有环境敏

感目标；H2S浓度达到毒性终点浓度-2的最远距离为 2592m，此范围内涉及的环境敏感目标为红坡头村（约 753
人）；液氨储罐泄漏事故，氨气浓度达到毒性终点浓度-2的最远距离为 917.5m，此范围内没有环境敏感目标；甲

醇储罐火灾事故，甲醇浓度达到毒性终点浓度-2的最远距离为 1630.6m，此范围内没有环境敏感目标。

根据地下水风险预测结果，在发生风险事故的状况下，只要及时采取有效的处置措施，防止事故产生的污染



物继续通过包气带向地下水中渗漏，虽然在短期内会在地下水中形成超标区，但超标区不会到达地下水关心目标，

经过扩散运移和含水层自净作用，地下水中污染物超标区得以消除。

为防止水体污染事故，本项目建立“单元—厂区—园区”事故水防控体系，本项目拟建 1 座有效容积达到

20000m3的消防事故水池，作为全厂消防事故和其他重大事故时污染排水的末端事故缓冲设施，将污染物控制在

厂区范围内。在极端情况下，当所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超出企业防控能力，产生的事故水超过消防事故水池存储

能力时，为确保事故水不外流出园区，避免对园区外水环境造成污染，排至园区公共事故应急池。

建设单位应根据《企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环发[2015]4 号）的要求编制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在项目投产前向主管部门备案。

风险评价结果表明，在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和本评价所列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有效的应急预案，加强

风险管理的条件下，本项目的环境风险可防控。

公众参与情况

根 据 《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公 众 参 与 办 法 》 的 相 关 要 求 ， 本 项 目 于 2022 年 4 月 7 日 在 单 位 官 网

（www.jhcel.cn/view/mainpc/1/32/view/2511.html）进行了第一次公示。2022年 12月 5日~2022年 12月 16日在单

位官网（www.jhcel.cn/view/mainpc/1/32/view/2511.html）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同时进行报纸公示和张贴公告。2023
年 11月 15日进行了受理前公示。

建设单位或地方政府所作出的相关环境保护措施承诺文件


